
第

J、、

"'" jp 

十

用
娘
，
于
四
條

第
十
，
七
條

第
三
十
條

第
廿﹒

第
科
川
三
條

第
四
十
一
條

條
七
十
三
條

第
入
十
四
條

第
九
+
h
f條

受
北
常
議
會
公
報

第
一
車

第
一
期

條

議
員
悶
寧
不
能
出
席
會
議
時
，
應
事
先
通
知
秘
書
處
於
閉
會
時

挂
出
報
告
。
(
刪
除
•• 

「
以
書
面
請
假
」
四
字
)

議
員
無
正
會
里
甸
缺
席
大
會
會
議
=
一
次
，
經
議
長
去
品
勸
告
桂

立
一
天
內
仍
不h
m席
脅
，
議
長
得
支
持
紀
律
委
賣
會
議
處
。

手是

議
索
之
拉
宮
，
依
左
到
此
走•• 

L

議
員
提
索
，
應
有
議
員
戶
人
以
土
十
人
以
干
丈
進
窘
，
但
對

命
罪
行
"
陀
、
章
之
提
索
，
應
有
說
買
總
賴
四
分
之
一
以
土
之
連

署
，
均
應
於
分
組
審
查
三
天
前
提
虫
。

旦
有
此
舟
提
索
，
鹿
經
布
此
會
議
之
通
過
，
頻

-
v、夫
會
開
會
，
七

日
前
，
以
正
式
公
丈
提
虫
。

頗
有
四
人
江
土
，
改
為
三
人
必
土

... 

、

並
者
四
人
州
州
土
，
改
為
二
人
戌
土
..... 

. 

條

應
經
工
讀
會
議
決
之
。
「
會
」
卒
，
刪
除

應
於
開
會
主
目
前
，
改
為
，
毛
目
前
﹒

，
加
審
查
委
買
會
，
參
加
入
數
不
足
五
人
時
，
符
甸
議
E
F歡
得
有
關

議
員
同
意
接
調
整
丈
。

第
一
項•• 

修
正
為
:

傢
照
本
會
組
織
枕
程
第
三
十
三
條
主
規
定
，
布
此
府
進
詩
本
會

是
說
索
，
應
忍
間
各
審
-
e一
委
頁
會
聯
席
會
議
，
就
是
否
維
持
聽

清
說
，
于
此
事
畫
，
客
車
廿
一
時
得
邀
請
布EF列
席
說
明
。

「
凡
遇
」
退
席
改
為
「
几
頓
」
退
席... 
, 

要
經
主
席
核
定
復
始
得
發
表
加
「
主
動
」
兩
字
σ

A 

J、

臺
北
市
議
會
第
一
為
第
一
次
大
含
章
三
次
會
議
紀
錐

之
(
一
〉

時

開•• 

五
十
九
年
元
月
六
日
(
星
期
三
〉

土
午
，•. 

尤
時
將
戶
分
至
十
三
時
吵
玄
分

繩
，
.
本
會
議
事
廳

地JIl 

恆
、
常
生
娃
、
林
義
威
、
林
綠
來

花
咕
"
現
、
紀
學
治
、
王
友
祿
、
周
洪
林
、
陣
清
糕
、
苦
聯
當

楊
黃
秀
玉
、
張
建
邦
、
顏
武
勝
、
張
索
明
、
牟
福
長
、
潘
天
祿

棟
堂
先
、
賴
張
A
雄
主
、
鄭
娟
械
、
呻
時
候
雄
、
正
式
雄
、
鄭
玲
也
椅

鄭
志
芝
、
蔣
俊
生
、
黃
蜂
棒
、
孫
鳴
、
舒
子
寬
、
摩
泉
城

林
挺
生
、
莊
阿
塔
、
林
穆
蝶
、
荊
風
向
、
楊
蚵
明
、
陳
健
浩

張
肉
生
、
高
忠
于
、
用
陳
陳
毒
、
羅
文
宮
、
林
華
剛
、
林
科
妓

陣
清
軒
、
陣
良
先
、
張
，
凡
此
、
農
寧
祥
、
周
財
源
、
陳
揮
家

者
‘
、
各
報
社
記
本
勾

巾
謂
席
說
買•• 

陳
瑞
卿
、
吋
w
f紹
圳
、
陳

到

席
•• 

陽
明
山
管
理
局

長
﹒
﹒
濤
其
武

主
任
秘
書•• 

牢
殺
年

總
務
料
長•• 

袁
閏

財
成
科
長
﹒
﹒
連
當
濤

說
輔
處
長
﹒
.
五
維
銘

民
政
處
長•• 

周
輯
部
武

局主
計
主
任•• 

翁
明
海

教
育
科
長
﹒
，
給
建
功

公
共
關
係
室
主
任
，
﹒
朱
溝
祥
﹒

研
究
發
展
室
主
任
﹒-
7路
應



達
拉
處
長
.. 

新
雁
聲

地
址
科
長
﹒
﹒
曾

人
事
主
任
﹒
﹒
王
志
卒

安
全
室
主
任•• 

封
志
啟

瑜

農
林
科
長.. 

王
在
弄

考
察
所
長
﹒
﹒
張
甘
心
糕

布
議
會
和
書
處
•• 

林
家
楠
、
陣
大
路
、
劉
雄
具
、
、
林
朝
。
對
、
范
化
民

參
謀
主
任
.• 

肉
末
銘

主

席
•• 

林
拉
生

總
紀
雄•• 

祿
文
雜

遂
記
員
•. 

宇
安
樂
、
安
起
話

甲
、
報
告
事
項

一
、
秘
書
長
報
告
出
席
，
坎
貝
已
足
法
定
人
數
清
開
會

二
、
主
席
宣
告
第
三
次
會
議
開
始
本
日
議
程
為
陽
明
山
管
理
局
工
作
報
告
墊
各

單
位
業
務
報
告
，
現
在
先
請
潘
局
長
作
施
改
計
釘
報
告
。

乙
、
聽
取
f
J作
報
告
說
明

陽
明
山
管
理
局
潘
局
長
其
式
花
此
計
割
報
告
〈
軒
昂
印
本
原
‘
文
)

主
席
報
告
•• 

潘
局
長
花
此
計
劃
報
告
完
畢
(
休
怠
+
分
錯4
)

主
席
宣
告
繼
續
開
會
，
對
陽
明
山
管
理
局
各
單
位
古
務
報
告
，
已
有
書
面
，
而

且
下
午
議
程
，
前
往
該
局
聽
的
肌
肉
介
，
是
否
可
于
街
吟
，
提
大
會
公
決
。

議

決•• 

同
意
省
略

丙
、
討
論
事
項

林
說
買
M哪
來
提
臨
時
動
議
﹒
.

臺
北
市
議
會
公
報

第
一
奉

第
一
期

﹒
均
個
﹒
站
建
議
，
門
成
部
主
斯
丸
劃
陽
明
山
區
的
都
布
計
劉
白
。

附
八
誡
人•. 

夕
。
/
數
議
員

哥?捏

由
•• 

詳
原
件

已t<

決.• 

照
常
通
過
有
關
動
說
常
理
旬
，
誰
苛
時
明
山
區
選
自
有
一
位
議
員
及

用
議
員
財
源
會
同
整
理
處
發
丈
。

主
席
宣
告.• 

陽
明
山
管
理
局
各
位
官
員
可
泣
退
席
，
丸
在
開
始
報
告
本
次
夫
會

第
一
、
-
一
次
會
議
紀
銘
。

陳
專
門
，
委
員
宣
讀
第
一
二
一
次
會
議
紀
錐

主
坤
教
A
一
口
.. 

第
一
、
二
次
會
議
紀
錐
有
無
錯
誤
?
(
無
〉
本
紀
錄
確
定
。

主
席
室
主
口•. 

討
論
本
會
「
程
序
也
是
員
會
設
置
辦
法
草
葉
」

議
-
w宇
扭
林
主
任
宣
讀
「
程
序
委
員
會
投
置
一
辦
法
草
常
條
丈
」

主

席
.• 

有
無
意
見
(
無
)

議
決

•. 

照
原
草
索
條
丈
通
過

主
席
宣
告
﹒
討
論
本
會
「
紀
律
委
員
會
設
置
辨
法
草
索
」
。

議
事
組
林
主
任
宣
讀
「
紀
律
委
員
會
設
主
持
法
草
幸
條
丈
」

主

席
.. 

有
無
意
見
(
無
)

決.. 

照
原
羊
幸
條
文
通
過

主
席
宣
告
計
詩
本
會
「
人
民
請
願
索
仲
處
理
一
拼
法
草
舍
己
。

議
事
組
林
主
任
宣
請
「
人
氏
請
願
索
性
川
處
控
…
拼
法
正
常
」
條
丈

第
去
條•. 

修
改
為
「
凡
人
民
請
朋
友
建
議
宰
塌
，
僅
屆
全
拘
或
轉
屐
者
，

說

甸
和
曹
長
代
﹒
決
之
」
'
「
枝
」
字
刪
除
加
「
是
」
字
。

主
席
﹒
﹒
有
無
意
見

/\ 

九」



臺
北
布
議
會
公
報

第
一
奉

第
一
期

議
決

•• 

除
修
正
外
除
照
原
條
文
通
過

主
席
宣
告
討
論
本
會
「
旁
聽
坑
則
」
草
索
。

議
事
組
林
主
任
宣
讀
「
旁
聽
規
則
，
牟
素
」
條
文

主
席

•• 

有
無
意
見

第
五
條
•• 

「
得
于
檢
堂
」
修
改
為
「
應
于
檢
查
」
其
餘
丈
宇
間
。

說
決

•. 

丈
宇
修
改
外
給
昭
…
各
條
文
通
過

主
席
宣
告

h討
論
本
會
「
的
拜
者
管
理
辦
法
草
索
」

議
事
組
林
主
任
宣
讀
「
雄
奇
管
理
辦
法
草
索
」
條
丈
。

席
•• 

有
無
意
見

第
二
條
•• 

修
改
為
「
本
會
的
悍
奇
品
價
排
經
議
長
批
准
不
得
伶
用
」
。
如
「
議

長
」
三
字
。

決•• 

丈
宇
修
正
外
餘
照
各
條
丈
通
過
。

主
席
宣
告
討
論
本
會
布
此
質
詢
辦
法
羊
索

議
事
組
林
主
任
宣
讀
「
﹒
布
成
質
詢
辦
法
草
索
」
條
丈

第
五
條
•• 

「
布
此
總
噴
詢
三
天
」
修
改
為
「
五
天
」
﹒
業
務
質
祠
仍
維
+
四

主議

天

第
五
條
第
五
款•• 

修
改
為
「
噴
詢
順
序
泌
科
技
定
之
」
伶
刪
除
。

第
五
條
第
欠
款
修
改
為•• 

「
質
詢
內
容
以
書
面
或
口
頭
提
自
均
可
」
書
面

質
詢
頰
稜
寫
三
份
，
議
員
保
留
乙
份
，
乙
份
留
作
紀
錐
之
用
，

乙
份
轉
交
布
長
作
為
答
是
之
依
蝶
，
口
頭
質
詢
﹒
才
應
由
議
事
組

列
入
紀
雄
。

第
五
條
第
三
項
﹒
﹒
業
務
質
前•• 

先J
O 

一
萃
，
七
軟

.• 

刪
除
「
但
應
于
質
詢
前
一
日
為
之
」
文
字
蜍
悶
。

一
議
決

•• 

伶
修
改
外
餘
照
各
條
文
通
過
。

一
主
席
宣
告
教
會
內
十
三
時
手
五
分
)

一
臺
沈
市
議A
V早
已
干
一
為
第
一
次
大
會
第
三
次
會
議
紀
鋒

之

(
-
一
)

時

問
•• 

民
間
玄
十
丸
年
一
月
六
日
(
星
期
二
)
下
，f
z
時
持
分
至
三
時
又

十
丸
分

地

點
•• 

本
會
議
事
廳

也
席
說
買

•• 

陳
瑞
卿
、
早
紹
制
、
陳

愷
、
常
生
進
、
林
義
戚
、
林
振
來

范
怕
是
、
紀
學
治
、
王
友
祿
、
周
洪
林
、
棟
清
掃
、
苦
耐
叫
宮

楊
吐
賈
秀
，
五
、
張
建
邦
、
顏
丸
勝
、
張
常
明
、
李
站
長
、
潘
天
祿

陣
主
光
、
賴
張
球
玉
、
鄭
娟
械
、
陳
梭
雄
、
正
式
雄
、
鄭
搞
清

鄭
思
泛
、
特
法
生
、
發
(
學
峰
、
孫
鳴
、
舒
于
寬
、
摩
東
城

林
拉
生
、
拉
阿
蝶
、
林
穆
蝶
、
荊
風
尚
、
楊
炯
明
、
陳
健
治

張
同
生
、
高
忠
于
、
周
陳
阿
春
、
羅
、
文
宮
、
林
學
剛
、
林
利
起

陣
清
軒
、
陳
良
光
、
張
元
成
、
康
寧
祥
、
周
財
源
、
陣
扭
佛
家

來

賓•• 

各
報
社
電
台
-
記
者

到

j乖

主

.
可
議
會
秘
書
處
.• 

林
家
楠
、
陣
火
輝
、
范
化
氏
、
林
潮
針
、
劉
雄
，
其

席
•• 

林
拉
生

的
心
紀
錄•• 

陳
文
結

遂
記
員.• 

李
安
車
、
吐7、
超
詣


